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3号》（以下简称“《股权激励备忘录》”）

等相关规章制度，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司主要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影

响，并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公司独立

董事在认真审阅了相关会议资料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职、

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

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合作方出资设立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并投资建设秦皇岛市广济医院 的独立意见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用现金出资人民币38017.85万元

与秦皇岛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金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共同设立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秦皇岛市广济医院事项，是

公司在医疗服务产业投资的一个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医疗服务产业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为股东创造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该投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监管法律法规要求。综上，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投资事项。 

三、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尚荣平安医疗并购产业基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拟与深圳市中金通用投资有

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共同投资设立尚荣平安医疗并购产业

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下简称“尚荣平安”），符合公司发展策略，有



利于公司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公司充分利用合作方融资渠道、投资资

源等，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更多投资标的，加快公司医疗产业布局，有利于公司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本次尚荣投资参与设立尚荣平安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尚荣投资参与设立

尚荣平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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